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对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于2024年4月25日收

到贵部门出具的《关于对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

【2024】第 011 号）。中信建投就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春光药装”或“公司”）对问询函中重点事项自查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意见如下： 

问题一、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的详细情况，说明预期信用损失测

试的具体过程及依据，增加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金额。 

回复： 

（一）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的详细情况 

1、2023年度，春光药装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 35,058,632.70 44,824,090.05 

1－2 年 25,392,268.09 18,954,694.94 

2－3 年 5,876,688.80 3,057,534.88 

3－4 年 2,890,162.88 3,414,801.00 

4－5 年 2,992,176.48 4,162,687.81 

5 年以上 18,877,058.31 17,474,285.20 

小计 91,086,987.26 91,888,093.88 

减：坏账准备 31,490,404.53 33,331,520.70 

合计 59,596,582.73 58,556,573.18 

2、2023年度，春光药装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 年以内 17,131,096.20 18,262,415.02 

1－2 年 1,281,100.00 1,294,400.00 

2－3 年 856,000.00 - 

小计 19,268,196.20 19,556,815.02 

减：坏账准备 1,822,186.56 2,221,979.67 

合计 17,446,009.64 17,334,835.35 

春光药装主营业务为食品和药品包装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合同资

产主要为销售包装设备产生的质保金，一般质保金比例为合同总额的 10%、质

保期限一般为 1 年。 

（二）预期信用损失测试的具体过程及依据 

春光药装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所有应收款项根

据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坏账准备，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迁徙模型测算出历史损失率，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因素的调整计算出预期损失准备率，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计算迁徙率 

账龄 2020 年至 2021 年 2021 年至 2022 年 2022 年至 2023 年 平均迁徙率 

1 年以内 19.85% 74.82% 42.28% 45.65% 

1-2 年 59.25% 50.17% 33.25% 47.56% 

2-3 年 45.02% 54.82% 94.53% 64.79% 

3-4 年 59.60% 89.28% 87.62% 78.84% 

4-5 年 54.45% 93.99% 58.03% 68.82% 

5 年以上 99.45% 95.10% 94.20% 96.25% 

第二步：计算 2023 年预期违约率 

账龄 
平均迁徙

率 

使用本时间段及后续时

间段的迁徙率计算历史

损失率计算过程 

历史损失率 前瞻性调整 

公司坏账

准备计提

比例 

1 年以内（A） 45.65% A*B*C*D*E*F 7.34% 0.29% 7.63% 

1-2 年（B） 47.56% B*C*D*E*F 16.09% 0.63% 16.72% 



2-3 年（C） 64.79% C*D*E*F 33.83% 1.32% 35.15% 

3-4 年（D） 78.84% D*E*F 52.22% 2.03% 54.25% 

4-5 年（E） 68.82% E*F 66.24% 2.58% 68.82% 

5 年以上（F） 96.25% F 96.25% 3.75% 100.00% 

春光药装基于当前可观察以及考虑前瞻性因素，以及根据平均迁徙率所计

算的历史信用损失率，确定了 2023 年计提坏账比例，结合应收账款余额，坏账

计提如下：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35,058,632.70 2,674,973.68 7.63  

1－2年 25,392,268.09 4,245,587.22 16.72  

2－3年 5,876,688.80 2,065,656.11 35.15  

3－4年 2,890,162.88 1,567,913.36 54.25  

4－5年 2,992,176.48 2,059,215.85 68.82  

5年以上 18,877,058.31 18,877,058.31 100.00  

合计 91,086,987.26 31,490,404.53 34.57  

春光药装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药品包装设备 食品包装设备 

公司 
诚益通 楚天科技 平均值 永创智能 中亚股份 平均值 

1 年以内 6.11% 3.00% 4.56% 5.00% 5.00% 5.00% 7.63% 

1-2 的 13.93% 7.99% 10.96% 10.00% 10.00% 10.00% 16.72% 

2-3 年 31.25% 18.20% 24.73% 50.00% 50.00% 50.00% 35.15% 

3-4 年 47.20% 37.55% 42.38% 100.00% 100.00% 100.00% 54.25% 

4-5 年 62.15% 58.54% 60.35% 100.00% 100.00% 100.00% 68.82% 

5 年以上 100.00% 86.96% 93.4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2023 年年度报告》公开披露信息 

与药品包装设备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相比，公司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

提比例较高，更为谨慎。 与食品包装设备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相比，公司 2

年以内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较高，更为谨慎；2 年至 5 年计提比例较低；

5 年以上计提比例一致。 



（三）增加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金额 

1、增加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影响情况 

单位：元 

账龄 增加信用减值损失前 增加信用减值损失后 

1 年以内 36,984,775.51 35,058,632.70 

1－2 年 25,618,045.13 25,392,268.09 

2－3 年 4,621,027.97 5,876,688.80 

3－4 年 2,070,968.00 2,890,162.88 

4－5 年 2,977,757.34 2,992,176.48 

5 年以上 18,878,413.31 18,877,058.31 

小计 91,150,987.26 91,086,987.26 

减：坏账准备 30,830,600.54 31,490,404.53 

合计 60,320,386.72 59,596,582.73 

2、增加合同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情况 

单位：元 

账龄 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前 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后 

1 年以内 17,001,096.20 17,131,096.20 

1－2 年 1,347,100.00 1,281,100.00 

2－3 年 856,000.00 856,000.00 

小计 19,204,196.20 19,268,196.20 

减：坏账准备 1,736,997.93 1,822,186.56 

合计 17,467,198.27 17,446,009.64 

上述差异原因主要系春光药装年末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客户为类别进行

归集核算，在年度审计函证过程中，公司对客户往来款项明细与客户进行进一

步核对、沟通，对每个客户以项目为类别梳理调整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并根

据调整后数据重新测算预期信用损失率。 

较业绩快报情况，春光药装增加信用减值损失 65.98万元、增加资产减值损

失 8.52万元，合计 74.50万元，影响金额占业绩快报扣非前净利润 3.67%，占业

绩快报扣非后净利润 7.56%。 

（四）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明细，了解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商业背景； 

（2）对春光药财务总监进行访谈，了解预期信用损失测试的具体过程； 

（3）就增加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金额情况进行测

算。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春光药装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迁徙模型测算历史损失率，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计算预期损失准备

率。 

（2）较业绩快报情况，春光药装增加信用减值损失65.98万元、增加资产

减值损失8.52万元，合计74.50万元，影响金额占业绩快报扣非前净利润3.67%，

占业绩快报扣非后净利润7.56%； 

问题二、 结合预付账款产生背景及交易对手方具体情况，说明调整至其他

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已

采取或拟采取的催收措施。 

回复： 

（一）调整至其他应收款的主要预付账款情况 

单位：元 

供应商 期末余额 调整原因 

青岛三维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88,200.00 

购买自动投管机、用于联线设备配套

设备、因客户技术方案更改尚未提

货。 

哈尔滨纳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5,000.00 
购买提升机用于联线设备配套设备、

因技术方案更改尚未提货。 

北京思博奇网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5,017.00 
模具制作费用于配件加工，因经办人

死亡，合同及发票丢失尚未追回。 

锦州翔宇矿山机器厂 20,000.00 
外协加工费，因对方经营者变更发票

尚未追回。 



其他 4,139.55  - 

合计 192,356.55  - 

本次调整涉及预付账款项均系春光药装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所需原

材料或备件所产生款项。因春光药装调整产品类型终止部分采购合同、部分预

付账款/发票预计无法收回或供应商已无实际经营等原因，春光药装判断上述预

付款项收回可能性较低，因此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项。 

对于相关供应商，春光药装按照应收账款内部管理制度多次催收均未能收

回款项/发票。同时，春光药装通过查询工商信息等公开网站、现场查看等方式，

了解到部分供应商存在停产、变更经营者等经营异常情形。 

综上所述，经春光药装管理层分析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存在经营异

常的企业、存在收回风险较高的预付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会计政策

及公司实际情况。 

较业绩快报情况，春光药装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4.98万元，占业绩快报扣非

前净利润 0.74%，占业绩快报扣非后净利润 1.52%。 

（二）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春光药装与上述供应商不存在互相持股的情形；春光药装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在上述供应商兼职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持有

其股份的情形；持有春光药装 5％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持有上述供应商股份的

情形，不存在与上述供应商存在业务往来的情形。 

（三）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催收措施 

春光药装与上述供应商持续联系，对于回款风险较大的企业，春光药装将

尽快制定诉讼计划，对于回款风险较小的企业，春光药装将与对方制定多渠道

还款计划，积极催促预付款项退回。 

（四）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对春光药装财务总监、总经理进行访谈，了解春光药装主要预付账款

产生背景，了解本次调整至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2）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等公开信息，了解交易对手方情

况，核对其股东、董监高等关键主体与春光药装是否存在重叠情况； 

（3）对春光药装总经理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催收措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经春光药装管理层分析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存在经营异常的企

业、存在收回风险较高的预付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会计政策及公司

实际情况。 

（2）相关预付款项对手方与春光药装不存在关联关系。 

（3）春光药装拟通过诉讼、协商等多种方式，催促对方偿还款项。 

问题三、结合向客户销售及向该客户关联方采购业务的合同主要内容和收

入确认政策等，说明前期进行收入确认、审计后又调减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

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回复： 

（一）向客户销售及向该客户关联方采购业务的合同主要内容和收入确认

政策 

1、客户招投标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奶酪业务，加速抢占国内奶酪市场，春光药装重要客户（以

下简称“客户 A”）于 2021年 12月发布采购招标公告，主要交易内容（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如下： 

（1）客户 A 的奶酪事业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B”）向中标方采购 8 台

双色夹心奶酪设备，拓展双色夹心奶酪产品市场份额； 

（2）根据客户 A 的天津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C”）对低温奶酪产品



市场未来判断，动态调整生产场地安排，中标方需采购子公司 C 已投入的三台

低温奶酪设备。 

2、向子公司 B销售情况 

2022 年 2 月，春光药装中标后，并与子公司 B 签订 8 台常温奶酪装备的销

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 

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1）合同标的及价款：8 台双色\夹心常温奶酪灌装机，单价为含税 519.8

万/台； 

（2）付款：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预付总价 30%，安装、调试完毕终验合格

后且收到全额发票后付款总价的 60%，剩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 1 年，期满

后无质量问题 10 日内付清； 

（3）安装调试期限：接到子公司 B 启动日期后 30 日内完成； 

（4）初验（对外观、数量、规格型号等检查）：到货后达到验收条件且收

到企业验收申请后 5 日内子公司 B 组织初验； 

（5）终验：安装调试完毕稳定运行 48 小时无问题，企业进行验收申请，

子公司 B 在 3 日内组织验收。 

其中 3 台常温奶酪装备，已于 2022 年 12 月验收并确认收入； 其余 5 台常

温奶酪装备，已于 2023年 3月验收并确认收入；截至 2023年 7月，春光药装已

收到销售合同约定的 90%货款，剩余 10%为质保金。 

3、向子公司 C采购情况 

经客户 A 与春光药装协商，春光药装于 2023 年 4 月履行本次交易中 3 台低

温奶酪装备购买义务。该 3 台装备系春光药装于 2020 年销售给子公司 C 的 6 台

低温奶酪装备（SGA40N）中的 3台，此 3台装备 2020年销售价格合计为 896.99

万元。 

2023 年 4 月，春光药装与子公司 C 签订 3 台低温奶酪装备的采购合同（以

下简称“采购合同”），价格为 234.87 万元/台（不含税）。 



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1）合同标的及价款：3 台子公司 C 闲置固定资产设备，单价为含税

265.40 万/台； 

（2）交货：第一台设备在合同生效后 2023 年 5 月上旬完成交付，剩余两

台设备在 2023 年 7 月份； 

（3）付款：春光药装支付合同款项后在设备所在地提货。 

截至 2023 年 6 月，春光药装采购的三台奶酪装备已运至春光药装，相关款

项已支付完毕。 

（二）公司收入确认的依据和合理性 

1、春光药装收入确认政策 

春光药装的主要产品为销售药品包装设备、食品包装设备及相关配件，各

类产品的收入政策如下： 

（1）大型成套设备（主机）于取得客户出具的调试合格单时确认收入； 

（2）单机及配件如相关的合同约定无需安装调试，则于发货签收时确认收

入。如相关的合同约定需安装调试，于取得客户出具的调试合格单时确认收入；

境外销售单机及配件于取得海关出具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时确认收入。 

春光药装本次交易中销售给子公司 B 的 8 台设备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3 台

设备）、2023年 3月（5台设备）取得经客户盖章确认的调试合格验收单，符合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前期确认收入的依据和合理性 

春光药装将 2022年向子公司 B销售 8台常温奶酪装备和 2023年向子公司 C

采购 3 台低温奶酪装备当做独立销售和采购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同时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采购业务不属于“具有回购义务的销售条款”，具体原因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三十八条（以下简称“第三十八

条”）规定： 



“对于售后回购交易，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企业因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负有回购义务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的，

表明客户在销售时点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企业应当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

交易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租赁交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回购价格不

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融资交易，在收到客户款项时确认金融负债，并将该

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在回购期间内确认为利息费用等。企业到期未行使回购

权利的，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时终止确认金融负债，同时确认收入。  

（2）企业负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应当在合同开始日评估客户是

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重大经济动因的，

企业应当将售后回购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按照本条（1）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否则，企业应当将其作为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按照本准则第三

十二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售后回购，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承诺或有权选择日后再将该商品（包

括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商品，或以该商品作为组成部分的商品）购回的销售方

式。” 

（1）2022 年向子公司 B 销售 8 台产品为常温奶酪装备，2023 年向子公司

C采购 3台装备为低温奶酪装备，在型号、类型、功能、单价等方面均存在明显

差异，不符合第三十八条之“售后回购”款相关描述。（2）虽然本次招标文件

中“销售”和“回购”作为两项事项一同进行招投标，但其实际基于客户 A 统

一规划奶酪事业部战略，优化低温、常温奶酪产能/产能配比的考虑。春光药装

销售的常温奶酪装备与回购的低温奶酪装备分属于与不同主体签订的合同，同

时，春光药装在子公司 B 验收完毕后，方与客户 A协商签订回购合同。 

因此，本次交易中，春光药装不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负有回购义

务”，不存在“享有回购权利”的情形。春光药装于 2022 年向子公司 B 销售 8

台常温奶酪装备，并于 2022年 12月（3台设备）、2023年 3月（5台设备）  取

得子公司 B 盖章确认的调试合格验收单，子公司 B 已明确取得商品控制权，不

符合第三十八条之第 1 款相关内容。 



综上所述，春光药装认定本次交易中销售、采购为两项独立业务，不属于

“具有回购义务的销售条款”，应分别按采购和销售进行会计处理。 

（三）会计师审计调减的依据和合理性 

年审过程中，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师”）项目组认可春光

药装对本次交易的账务处理方式，在四月初即对春光药装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启

动三级复核程序，在复核过程中，会计师质控部对本次交易会计处理提出建议，

并经会计师技术部咨询后确定了最终会计处理方式，具体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七条（以下简称“第七条”）

规定： 

“企业与同一客户（或该客户的关联方）同时订立或在相近时间内先后订

立的两份或多份合同，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

处理： 

（1）该两份或多份合同基于同一商业目的而订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2）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一份合同的对价金额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

履行情况。 

（3）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所承诺的商品（或每份合同中所承诺的部分商品）

构成本准则第九条规定的单项履约义务。” 

根据招标相关文件，本次招标文件中“销售”以“回购”为前提，因此，

本次交易满足上述第七条第 1 款，应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规定： 

“当企业因转让商品而有权向客户收取的对价是非现金形式时，如实物资

产、无形资产、股权、客户提供的广告服务等。企业通常应当按照非现金对价

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非现金对价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

企业应当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单独售价间接确定交易价格。” 

综上，会计师质控部和项目组对 2022 年向子公司 B 销售 8 台常温奶酪装备

和 2023 年向子公司 C 采购 3 台低温奶酪装备相关合同会计处理建议为：将销售



合同和采购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采购合同构成合并后合同的非现金

对价，应当按照非现金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冲减春光

药装 2023 年度销售收入。 

（四）会计师审计调减对业绩快报的影响情况 

公司同会计师充分沟通后采取会计师会计处理建议，对采购合同涉及的三

台装备在 2023 年末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测试，单台回购设备的公允价值为 172.27

万元（即可变现净值），同时由于回购单价为 234.87 万元/台，采购的三台包装

设备合计调减 2023 年度销售收入 187.79 万元，回购装备单位价格和单位公允价

值确定依据如下： 

1、回购装备单位价格 

采购合同中装备回购价格系春光药装与子公司 C 多次协商后确定，子公司

C 3 台回购设备投入使用时间已超过 1 年，装备部件存在损耗；春光药装综合考

虑低温奶酪仍具有一定市场，装备回购后，仍可通过机件更新、软件升级或定

制化改造等方式，向其他低温奶酪生产厂家销售。因此双方在原采购单价基础

上，并考虑一般机器设备 10 年使用寿命，以折旧后设备剩余价值协商确定回购

价格。 

2、回购装备单位公允价值 

采购合同中装备公允价值主要以 2023 年度实现销售的同类型装备销售均价

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回购装备的配置差异、成本价格及合理利润空间，再减去

销售时预计的运费、税费等其他费用，综合考虑后确定为 172.27 万元/台。 

经测算调整后，公司调减营业收入影响业绩快报中净利润 187.79 万元，影

响比例 9.25%；影响扣非后净利润 159.62 万元，影响比例为 19.06%。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在春光药装收入确认后又调减，主要系会计师基于谨

慎性原则，经其内部质控部、技术部等部门综合判定后调整会计处理方式，不

存在春光药装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春光药装向子公司B销售招投标材料、合同、验收单、发票等材

料，查阅春光药装向子公司C采购业务招投标材料、合同、设备接收单、发票

等材料，了解上述业务实际履行情况； 

（2）现场访谈春光药装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相关人员，了解春光药装

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原因； 

（3）对会计师项目组访谈，了解审计各阶段具体工作，取得其内部技术咨

询材料、与企业沟通函等材料，了解审计过程中对该事项会计处理方式及原

因。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春光药装前期收入确认，审计后又调减主要系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则，

经其内部质控部、技术部等部门综合判定后调整会计处理方式。 

（2）春光药装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问题四、结合上述事项说明公司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是否存在

重大缺陷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是否能够保证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前期会计处理是否审慎，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 

回复： 

（一）对公司业绩快报影响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调减收入 
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 

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 

税前影响 -1,877,900.44 -659,803.99 -85,188.63 -149,756.55 

税后影响 -1,596,215.37 -560,833.39 -72,410.34 -127,293.07 

业绩快报净利润

影响 
-9.25% -3.25% -0.42% -0.74% 



业绩快报扣非净

利润影响 
-19.06% -6.70% -0.86% -1.52% 

业绩快报前后调整，主要系春光药装财务部门在处理特殊业务事项时，判

断不够审慎、处理方式考虑欠佳，未能完全符合业务规则和商业实质。 

本次差异发生后，春光药装对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就《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进行了统一培训，并明确了特殊情形的内部核对审批程序，强调账务处

理保持谨慎态度，确保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同时，春光药装组织了总经理会议，

安排加强应收账款对账和催收工作，提高核算体系精细化程度。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会计师出具的《春光药装2023年度审计报告》，关注主要科目明

细； 

（2）对春光药装财务总监、总经理进行访谈，了解春光药装就本次事项采

取的改善措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披露后数据调整，主要系春光药装财务部门在处

理特殊业务事项时，判断不够审慎、处理方式考虑欠佳，未能完全符合业务规

则和商业实质，春光药装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2）春光药装已对财务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并改善特殊财务处理的内部审

核程序，能够保证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2）春光药装会计处理审慎，不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 

问题五、说明是否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相关

要求，对业绩快报、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及时修正并披露。 

回复： 



（一）公告修正及披露情况 

2024 年 2 月 26 日，春光药装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www.bse.cn）披露了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与《2023 年年度业绩快报》。 

在年报复核过程中，会计师对春光药装与客户 A 销售/采购事项调整方案尚

未达成一致，并执行了内部技术咨询程序，于 2024年 4月 23日最终确定审定数

据。 

鉴于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公司

已披露数据差异超过 20%。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相

关要求，春光药装拟于 4 月 24 日更正公告，对业绩快报、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

据进行及时修正；但由于与年报披露时间接近，因此调整为 4 月 25 日同时披露。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询北交所公开披露网站，确认春光药装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更正公

告披露情况； 

（2）对会计师项目组访谈，了解审计各阶段具体工作，取得其内部技术咨

询材料、与企业沟通函等材料，了解春光药装2023年度审计工作完成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春光药装已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相关要求，

对业绩快报、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修正并披露。 

问题六、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在业绩快报、业

绩预告披露后至业绩快报、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期间，是否存在股票交易，

相关交易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一）股票交易情况 

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披露后至业绩快报、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期间，春

光药装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不存在股票交易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股东名册，核对业绩快报

/业绩预告披露前后股东变动情况； 

（2）查阅春光药装2023年年度报告阶段的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材料，了解

公司内幕信息管理情况； 

（3）对春光药装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关键主体进行了电话、

现场问询，了解是否存在股票交易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春光药装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等主体在业绩快报、业绩预告披

露日至修正公告披露日期间不存在股票交易。 

（以下无正文）  




